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

《石林旺辉石材加工厂建设项目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，经审议，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，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。

联系电话：0871-67798412,0871-68226553（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）

传真：0871-67798412

通讯地址：石林县天奇路1号

邮编：652200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建设地点
	建设单位
	环评机构
	项目概况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
	1
	石林旺辉石材加工厂项目
	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鱼龙坝村委会小坡头村
	石林旺辉石材加工厂
	青岛洁瑞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	项目占地面积9211m2，建设2层办公楼一栋，设置加工车间一栋用于石凳加工生产；另外在露天设置了切割、雕刻、抛光等工序及成品堆场和原材料堆场及废水循环水池等；员工生活设施设置了宿舍、食堂、浴室及厕所；生产规模为石桌200套/a、石凳200套/a、加工石栏杆2000颗/a、雕花1000m、工艺品150个/a。

	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：

本项目已建成多年，项目施工期间，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，无环保投诉问题；施工场地已恢复，施工期固废、废水、噪声等得到妥善处置，未对环境造成大的影响。
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：

（1）废气

运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切割、打磨、成型产生的无组织粉尘以及食堂油烟。

（2）废水

项目在生产过程中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污水、石材加工废水、初期雨水。

（3）噪声

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各类石材加工设备噪声、风机、泵类噪声及车辆噪声等。

（4）固废

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沉淀池石粉、大理石边角料及生活垃圾、食堂隔油池废油化粪池污泥等。
运营期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：
（1）废气
①安装油烟净化器对烹饪油烟进行处理达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(GBI8483-2001 )表2小型标准，即饮食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运2.0mg/m3后排放。

②对打磨、成型、切割、雕刻进行喷水降尘，减少粉尘产生量；

③进一步封闭厂房，设备均入棚操作，通过厂房隔声及降尘作用减少项目对周边的环境影响。

④安装两台水帘除尘器，车间内粉尘经抽风机抽至水帘除尘器除尘后排放；

⑤场地定期进行洒水降尘，定期对场地进行清扫，减少扬尘产生。

⑥抛光等工艺过程均采用湿式加工方式，避免加工过程中粉尘的产生；

⑦打磨、成型工序设置在生产车间内独立的打磨间内。
（2）废水
①设置污水引流沟渠，容积为55m3的循环水池，生产车间内的废水由引流沟渠引入循环水池内，经三级沉淀后循环使用于生产；

②设置一个容积为80m3的化粪池对员工盥洗废水进行收集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。

③新增一个容积为0.2m3的隔油池，对食堂含油废水进行隔油预处理；

④新增一个容积为5m3的生活污水收集池对食堂废水收集沉淀后用于晴天洒水降尘不外排，雨天储存；

⑤新增容积为12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，收集前15min初期雨水，初期雨水收集后用于生产废水循环池补水。

⑥场地周边设置雨水排水沟，场内设置雨水截水沟引至初期雨水收集池。

⑦水帘除尘废水设5m3循环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；
（3）噪声
①所有设备均置于厂房内，利用厂房阻隔噪声；

②对振动较大的设备，设置减振垫减震；

③日常加强生产设备的检修工作，更换较锋利的刀片，确保生产设备稳定正常运转，防止不良工况下的故障噪声产生；

④优化设备布置，尽量布置在厂区中部；

⑤加强厂区绿化建设，在厂界四周利用空地种植高大乔木，以起到隔声降噪的作用；

⑥合理安排生产时间，禁止夜间（晚上22:00~次日清晨6:00）生产；

⑦合理布局各生产设备，将主要大型产噪切割设备设置在靠项目中部的生产车间西面位置，控制大型产噪设备与项目厂界之间的距离；
（4）固废
①生活垃圾设置活动式的垃圾桶统一收集后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。 

②本项目生活废水通过沉淀处理，会产生污泥，委托附近农户进行清运处置。

③建设危废暂存间，废机油在危废暂存间暂存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，项目运营期间应对项目危废严格管理，严格按照《危险废物存储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进行规范化处置。危废暂存间进行防雨、防渗、防流失处理，房间设置明显标识。

④产生的大理石边角料为大理石材，石粉无偿提供给云南馨亿建材有限公司作为建材辅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